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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1 1 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 年 10 月 14 日中午 12：10 

貳、 地點：國際學院 3 樓第 1 會議室 

參、 主席：梁院長茲程                     紀錄：葉秀敏 

肆、 出席人員：方中宜主任、劉展冏主任(請假)、李明輝主任(請假)、 
鍾秋悅主任(請假)、林鈺鴻主任、吳幸潔主任、李嘉偉委員(請假)、
鍾惠雯委員、張珮君委員、錢文昱委員、段氏秋容代表、歐卡爾代表  

伍、 主席報告：略 

陸、 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上 次 會 議 提 案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案由一 
本院 115-118 學年度四技院

定共同必、選修科目規劃草

案，請討論。 

 
照案通過並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14 年 4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案由二 
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

康國際學位專班 111-114 學

年度博士班課程異動案，請

討論。 

 
照案通過並提送校課程委

員會議審議。 

 
本案業經 114 年 4 月 10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校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學院 
案由：本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應本學院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土壤與水工程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及農企業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等 3 個學位學程自 111 學年

度起停招，刪除第二、三條有關「學位學程」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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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

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

相關事項，特依據本校課程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訂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

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以

下簡稱本規程），並設置國際

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

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

相關事項，特依據本校課程

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 條訂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

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以

下簡稱本規程），並設置國際

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組織規程。 

 
依照法規訂定方式

修正部分文字。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

共同原則。 
(一) 課程架構－共同

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 本院共同必修專

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 本院各系、學位專

班之畢業學分數。 
(四) 其他有關課程規

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各系、學位專班

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

業必、選修科目。 
三、  審議課程歸系、學位

專班規劃表。 
四、  編審各系、學位專班

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  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

要點。 
六、  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

之事宜。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

共同原則。 
(一) 課程架構－共同

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 本院共同必修專

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 本 學 院 各 學 系

(所)、學位學程、

學位專班之畢業

學分數。 
(四) 其他有關課程規

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各學系(所)、學位

學程、學位專班之共

同必修科目及專業

必、選修科目。 
三、  審議課程歸系、學位學

程、學位專班規劃表。 
四、  編審各系(所)、學位學

程、學位專班各科目

課程摘要。 
五、  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

要點。 
六、  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

之事宜。 

 
1. 因應本學院食品

科學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土壤與水

工程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及農企業

管理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等 3 個學

位學程自 111 學

年度起停招，刪除

第二、三條有關

「學位學程」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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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 本學院院長、各系及

學位專班主任、學生

代表 1 人、本院院定

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

程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院長擔任主任委

員兼召集人，當然委

員之任期從其職務任

期。 
二、 各系推選在本校任教

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

三人、學位專班推選

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

專任教師一人，擔任

推派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推

派委員異動時，應再

行推派遞補。 
三、 另增聘校外產、官、

學代表各 1 人。 
四、 學生代表由本院各系

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

之。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 本學院院長、各系

所、學位學程及學位

專班主任、學生代表 1
人、本院院定必修及

專業選修之課程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院長

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

人，當然委員之任期

從其職務任期。 
二、 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

教一年以上之專任教

師三人，學位學程、

學位專班推選在本校

任教一年以上專任教

師一人，擔任推派委

員，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推派委員異

動時，應再行推派遞

補。 
三、 另增聘校外產、官、

學代表各 1 人。 
四、 學生代表由本學院各

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

派之。 

 
1. 因應現狀修正修

法流程。 

三、 檢附本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修正草案

全文如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院各系、學位專班 
案由：本院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觀賞魚科技及水生動物健康國際學位

專班及動物用疫苗國際學位專班所 115-118 學年度系科本位課程規

劃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必選修科目訂定準則」規定辦理。 

二、 本案業經各系、學位專班課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並依規定聘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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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產官學代表參與課程之審議修訂(詳如下表)。 

系所 會議日期名稱 產官學代表 
熱帶農業暨

國際合作系 
114年6月24日熱帶農業暨國際合

作系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

程委員會議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邱祝櫻所長 
農業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羅正宗場長 

國立中正大學詹盛如副校長 
觀賞魚科技

國際學位專

班 

114年9月26日觀賞魚科技及水生

動物健康國際學位專班114學年度

第1學期第1次課程會議 

農業部漁業署葉志杰技士 
協兌企業有限公司謝嘉榮負責人 
高雄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林子詠副教授 

動物用疫苗

國際學位專

班 

114年9月30日動物用疫苗國際學

位專班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
課程委員會議 

瑞寶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張家榮技術長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李永文副處長 
國立中興大學獸醫病理生物學研究所李

洸鉑助理教授 

三、 檢附各系、學位專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課程地圖、課程規劃表、

必選修科目表、中英文摘要、課程與核心能力關聯表、核心能力檢

核表及課程委員會議紀錄如附件 2-6。 

決議：照案通過並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3:00) 




